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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9070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以电话及传

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本次会议实际应参加表

决的董事共九人，收到董事有效表决九份，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提高公司

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健康、长远的发展。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定了《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吕钢、陈美丽、王能能、金志平、刘胜、朱志斌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聘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在股

东大会召开前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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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告。 

二、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长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升公司

凝聚力和向心力，完善长效激励机制，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员工与公司

价值共同成长，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以实现打造卓越企业集

团的战略目标，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定了《浙江京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长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吕钢、陈美丽、王能能、金志平、刘胜、朱志斌

参与本次共同成长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长计划之 2019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升公司

凝聚力和向心力，完善长效激励机制，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员工与公司

价值共同成长，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以实现打造卓越企业集

团的战略目标，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定了《浙江京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长计划之 2019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吕钢、陈美丽、王能能、金志平、刘胜、朱志斌

参与本期共同成长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将聘请律师事务所对共同成长计划之 2019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

意见书，并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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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四、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共同成长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为保证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共同成长计划的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共同成长计划的相关具体事宜，具体授权事

项如下：  

（一）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授权董事会办理成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组织

签署各年度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文件、确认认购份额等； 

2、授权董事会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 

3、授权董事会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锁定期的延长、缩短； 

4、授权董事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通过并提交的决议； 

5、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未列明相关内容作出解释； 

6、授权董事会委托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

卖出的全部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全部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

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二）对共同成长计划 

1、授权董事会办理成立、实施本计划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

记结算业务、组织签署各年度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文件、确认认购份额等； 

2、授权董事会决定《共同成长计划（草案）》的变更、终止； 

3、授权董事会决定本计划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及其变更、终止； 

4、授权董事会决定本计划及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锁定期的延

长、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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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权董事会对本计划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方、托管机构

等中介机构的确定与变更（若有）作出决定； 

6、授权董事会审议本计划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通过并提交的

决议； 

7、授权董事会对本计划及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未列明相关内容作出解

释； 

8、授权董事会委托各管理委员会办理本计划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购买

股票的锁定和解锁卖出的全部事宜； 

9、授权董事会办理本计划及项下各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全部事宜，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三）上述授权分别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共

同成长计划清算完成止。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吕钢、陈美丽、王能能、金志平、刘胜、朱志斌

参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共同成长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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